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度誠信經營推動及運作情形 

 

本公司已指定董事會秘書室為誠信經營事務之專責單位，負責推動誠信經營政策

及檢視執行結果，並定期(至少一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案

之制定及監督執行。 

本公司 114 年度誠信經營政策執行情形，相關執行情形如下：  

1、教育訓練及法遵宣達： 

針對公平待客原則、誠信經營守則及檢舉制度等，舉辦線上教育訓練課程及

測驗，亦將「誠信經營規範及案例研討」、「吹哨者保護及本公司檢舉不法行

為暨其受理辦法」、「內部重大資訊處理暨防範內線交易管理作業程序」、「認

識著作權 -基本概念與實例分享」等避免不誠信經營應注意防範事項，納入

課程教育訓練範圍，透過影片與案例研討，藉以提醒宣導同仁於執行業務時

應注意之事項。 

2、定期檢核： 

透過不誠信風險評估以檢視不誠信風險行為之發生，對所有營運據點之營運

活動，進行風險評估，透過業管單位定期自行查核及自行評估，達到有效控

管並落實執行，並由稽核室定期稽查，確保整體機制之運作，共同管理與預

防不誠信行為之產生。 

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均已簽署「遵循誠信經營政策聲明書」，簽署共計 46 人，

簽署比率 100%。 

3、檢舉制度與檢舉人保護： 

本公司於「檢舉不法行為暨其受理辦法」訂有具體檢舉制度，積極防範不誠

信行為，任何人發現內部不法行為，均得提出檢舉。法令遵循室為檢舉受理

專責單位，除受理本公司人員涉有不誠信行為之檢舉，亦於官網揭露審計委

員會（獨立董事）直接收發之電子郵件信箱，檢舉情事若涉及董事或高階主

管，將陳報至審計委員會。此外，並建立檢舉人保護制度，對於檢舉人身分

及內容均確實保密，承諾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置，若檢舉情

事經查證屬實者，則給予檢舉人適當之獎勵。 

 

 

本公司制定經董事會通過之誠信經營守則 

並揭露於本公司官網：https://www.wwunion.com/?page_id=24414



    

履行誠信經營情形及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方案 

(一) 公司是否制定經董事會通過之誠信

經營政策，並於規章及對外文件中

明示誠信經營之政策、作法，以及

董事會與高階管理階層積極落實經

營政策之承諾？ 

 

 

(二) 公司是否建立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

估機制，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

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

動，並據以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

案，且至少涵蓋「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第七條第二項各款行

為之防範措施？ 

(三) 公司是否於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內

明定作業程序、行為指南、違規之

懲戒及申訴制度，且落實執行，並

定期檢討修正前揭方案？ 
 

 

是 

 

 

 

 

 

 

是 

 

 

 

 

 

 

是 

  

本公司訂有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之「誠信經營守則」與「誠

信經營政策」並於公司網站揭露，上述規章明文規定本公

司誠信經營政策、作法，並規定董事、經理人、受僱人、

受任人及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人應恪遵誠實信用原則，不

得從事不誠信之行為及積極落實誠信經營政策之承諾外，

於內部管理及外部商業活動中亦均確實遵循。 

 

本公司之「誠信經營政策」業已參照「上市上櫃公司誠信

經營守則」所訂規範，針對收受不正當利益、政治獻金、

捐贈或贊助、利益衝突、洩漏商業機密、內線交易等訂有

防範方案及措施，並透過作業風險檢核表按月定期分析及

評估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態樣。 

 

 

本公司之「誠信經營政策」明文規範誠信經營之具體作法及

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並定期檢討，包含作業程序、行為指南

及建立宣導、獎懲、申訴制度及紀律處分等，規範人員於執

行業務時應注意之事項，禁止提供或收受不正當利益，以落

實執行防範不誠信行為。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二、落實誠信經營 

(一) 公司是否評估往來對象之誠信紀

錄，並於其與往來交易對象簽訂之

契約中明訂誠信行為條款？ 

 

(二) 公司是否設置隸屬董事會之推動企

業誠信經營專責單位，並定期(至少

一年一次) 向董事會報告其誠信經

營政策與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及監

督執行情形？ 

 

 

 

 

 

 

 

 

 

 

 

 

 

 

 

 

 

 

是 

 

 

 

是 

 

 

 

 

 

 

 

 

 

 

 

 

 

 

 

 

 

 

 

 

 

 

 

 

為確認交易廠商之客觀誠信條件，本公司承辦單位於交易前

先確認交易對手之法規適格性以及有無信用瑕疵，並視契約

標的之性質訂立誠信條款與相關違約罰則，廠商未如履行則

依約要求賠償。 

本公司已指定董事會秘書室為誠信經營事務之專責單位，負

責推動誠信經營政策及檢視執行結果，並定期(至少一年一

次)向董事會報告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案之制定及監督執

行。本公司 114 年度誠信經營政策執行情形，相關執行情形

如下：  

1、教育訓練及法遵宣達： 

針對公平待客原則、誠信經營守則及檢舉制度等，舉辦

線上教育訓練課程及測驗，亦將「誠信經營規範及案例

研討」、「吹哨者保護及本公司檢舉不法行為暨其受理辦

法」、「內部重大資訊處理暨防範內線交易管理作業程

序」、「智慧財產權之維護」等避免不誠信經營應注意防

範事項，納入課程教育訓練範圍，透過影片與案例研討，

藉以提醒宣導同仁於執行業務時應注意之事項。 

2、定期檢核： 

透過不誠信風險評估以檢視不誠信風險行為之發生，對

所有營運據點之營運活動，進行風險評估，透過業管單

位定期自行查核及自行評估，達到有效控管並落實執行，

並由稽核室定期稽查，確保整體機制之運作，共同管理

與預防不誠信行為之產生。 

3、檢舉制度與檢舉人保護： 

本公司於「檢舉不法行為暨其受理辦法」訂有具體檢舉

制度，積極防範不誠信行為，任何人發現內部不法行為，

  

無差異。 

 

 

 

無差異。 

 

 

 

 

 

 

 

 

 

 

 

 

 

 

 

 

 

 

 

 

 



    

 

 

 

 

 

 

 

 

 

 

 

 

(三) 公司是否制定防止利益衝突政策、提

供適當陳述管道，並落實執行？ 

 

 

 

 

(四) 公司是否為落實誠信經營已建立有

效的會計制度、內部控制制度，並

由內部稽核單位依不誠信行為風險

之評估結果，擬訂相關稽核計畫，

並據以查核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之

遵循情形，或委託會計師執行查

核？ 

 

 

 

 

 

 

 

 

 

 

 

 

 

 

是 

 

 

 

 

 

是 

 

 

 

 

 

 

 

 

均得提出檢舉。法令遵循室為檢舉受理專責單位，除受

理本公司人員涉有不誠信行為之檢舉，亦於官網揭露審

計委員會（獨立董事）直接收發之電子郵件信箱，檢舉情

事若涉及董事或高階主管，將陳報至審計委員會。此外，

並建立檢舉人保護制度，對於檢舉人身分及內容均確實

保密，承諾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置，若

檢舉情事經查證屬實者，則給予檢舉人適當之獎勵。 

 

 

 

 

 

本公司為防止利益衝突訂有「道德行為準則」、「與利害關

係人從事放款以外之其他交易處理程序」、「本公司與國內、

外之保險相關事業間符合常規交易及防止利益衝突、內線交

易作業規範」，並設有投資人服務窗口與利害關係人專區等

電子信箱作為陳述管道。 

 

本公司訂有會計制度並依據「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辦

理相關事宜。本公司業依規定建立內部稽核制度、自行查核

制度、法令遵循制度及風險管理機制，以維持有效之內部控

制制度運作。稽核單位依據「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

施辦法」定期辦理查核。本公司並依照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

核制度實施辦法辦理會計師查核制度。 

 

 

 

 

 

 

 

 

 

 

 

 

 

 

 

 

無差異。 

 

 

 

 

 

無差異。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70017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70017


    

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五) 公司是否定期舉辦誠信經營之內、

外部之教育訓練？ 

 
 

是 本公司於每年度辦理誠信經營相關教育訓練，俾使董事會成

員、經理人、員工瞭解誠信經營之政策、方案及涉及違反時

之法律後果。114年度教育訓練課程(包含法令遵循、個人資

料保護法、風險管理、會計財務、稽核、資安、保險業務員

管理規則、永續發展、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金融服務業公

平待客原則及誠信經營教育訓練等)共計約19,786人次，受

訓總時數為31,146小時。 

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均已簽署「遵循誠信經營政策聲明書」，

簽署共計46人，簽署比率100%。 

無差異。 
 

三、公司檢舉制度之運作情形 

(一) 公司是否訂定具體檢舉及獎勵制度，

並建立便利檢舉管道，及針對被檢舉

對象指派適當之受理專責人員？ 

(二) 公司是否訂定受理檢舉事項之調查標

準作業程序、調查完成後應採取之後

續措施及相關保密機制？ 

(三) 公司是否採取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而

遭受不當處置之措施？ 

 

是 

 

 

是 

 

 

是 

  

本公司訂有「檢舉不法行為暨其受理辦法」，並設有投資人

服務窗口，並於本公司官網設有利害關係人專區處理申訴暨

檢舉等相關事宜。 

本公司訂有「檢舉不法行為暨其受理辦法」、「獎勵檢舉理

賠不法案件準則」、「與利害關係人之溝通管理辦法」、「道

德行為準則」，據此執行標準作業流程處理及保密機制。 

本公司訂有「檢舉不法行為暨其受理辦法」、「獎勵檢舉理

賠不法案件準則」、「與利害關係人之溝通管理辦法」、「道

德行為準則」，據此執行標準作業流程處理及保護檢舉人制

度。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四、加強資訊揭露 

公司是否於其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揭露其所訂誠信經營守則內容及推動成

效？ 

 

是 

 

 

 

本公司於官網及公開資訊觀測站中揭露「誠信經營守則」及

「誠信經營政策」，並設有公司治理專欄以作為揭露相關資

訊。 

 

 

無差異。 



    

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五、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訂有本身之誠信經營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訂守則之差異情形：無差異。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誠信經營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公司檢討修正其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等情形）：本公司董事會業已通過「檢舉不法

行為暨其受理辦法」、「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誠信經營守則」及「誠信經營政策」以資遵行。 

註 1：運作情形不論勾選｢是｣或｢否｣，均應於摘要說明欄位敘明。 

 

 


